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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回收处置细则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管理，规范回收处置程序，保

护环境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和《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

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27号），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章   管理体制 

第一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简称实设处）负责全校各实

验室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回收处置管理及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产生单位（院、系）应指定专人

具体负责废弃物的分类收集及暂存的安全管理工作，并配合实设

处开展回收处置工作。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分类 



 

 －2－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是指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见附件一）的化学废弃物，包括具有各种毒性、腐蚀性、易

燃性、易爆性和化学反应性的化学废弃物。 

第四条  按下列类别收集和处理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废

弃物：染剧毒化学品、含重金属化学品、含卤有机物废液、一般

有机物废液、无机物废液和固体化学品等。 

第三章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收集 

第五条  各实验室应将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暂时分

类收集并合理存放，实设处将定期联系具有资质的公司进行统一

处置。 

第六条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分类收集和装运 

（一）危险化学品废弃物中不应含有放射性物质。 

（二）危险化学品废弃液须分类存放在 HDPE 材质的 25 升小

口方桶内，桶外须粘贴标签标示桶内废液种类和主要成分等信息，

要求用中文全称，不可简写或缩写。为了防止漏液的发生，要求

所用的废液桶必须是桶壁厚实，用前检查无渗漏点，内盖有硅胶

密封圈，外盖能严丝合缝，不可装得过满，须保留 1/10的剩余空

间。 

（三） 倒入废液前应仔细查看该废液桶的标签，确认倒入后

不会与桶中已有的化学物质发生异常反应（如产生有毒挥发性气

体、剧烈放热等），否则应单独暂存于其它容器中，并贴上标签。 

（四）实验室产生的剧毒废弃物，应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

不可将几种剧毒物质混在一个容器中，或将剧毒物质倒入其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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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废液的桶里，必须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妥善保管。拟处

理时，须填写《华中科技大学剧毒化学品处置转接单》（见附件二）。 

（五） 废弃的试剂原液必须用密封良好的试剂瓶盛装并标明

成分，分类集中存放在结实加固的试剂瓶纸箱内，箱外标明类别

和净重。 

（六）固体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必须存放在相应的试剂瓶内，

并外加标示。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固体废弃物容器须密封良好，分

类集中存放在结实加固的纸箱内，纸箱外要标示类别及净重。 

（七） 危险化学品试剂空瓶要密封后统一存放在结实的纸箱

内，并在纸箱外标明“试剂空瓶”。 

（八）收集、存储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场所应远离火源、热

源，并保持良好的通风。相关操作人员应根据化学品特性做好个

人防护，确保人员安全。 

（九）实设处每年定期发布收集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通知，

各院系应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按要求如实填写《危险化学品废

弃物统计表》（见附件三），加盖单位公章后上报实设处，实设处

在统计完成后组织收集装运。 

（十）收集危险化学品废弃物时，相关院系应按通知的时间，

将废弃物搬运至指定地点等待。未按时搬运至指定地点的废弃物

院系自行收存，等待下次收集。 

（十一） 装运期间，要求院系有相关人员留守现场至收集完

毕。收集完毕后，院系、实设处、处置公司相关人员在最终拖运

统计表上签字确认废弃物的种类与数量。 

（十二） 出现下列情况将不予回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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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废液桶包装不合要求： 

（1）存装废液的容器不是 25L 的 HDPE小口方桶 

（2）废液桶漏液，或密封不严，可能导致渗漏 

（3）桶外壁没有废液成分标识 

（4）废液桶磨损严重，不宜再使用 

（5）不相容废液存放在同一废液桶内 

2. 废弃试剂包装不合要求： 

（1）固体试剂或试剂原液没有装在试剂瓶内 

（2）试剂瓶外没有标识 

（3）试剂瓶破裂或没有密封 

（4）废弃试剂没有放在纸箱内 

3. 存放废弃试剂的纸箱不符合要求： 

（1）纸箱外部没有标明试剂种类 

（2）纸箱内试剂没有按照要求分类封装 

（3）纸箱底部没有用胶带纸进行加固 

（4）纸箱不结实或已破损 

（5）箱内存放不相容的试剂 

4. 不明成分的废弃物 

第七条  为了降低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毒害性以及处理成

本，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一）应尽可能对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自行回收提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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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应尽可能对某些有毒有害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对剧毒废液和废旧剧毒化学试剂，能利用化学反应进

行解毒或降毒处理的应尽量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 对于强酸强碱废液，需先行进行中和处理； 

（五） 剩余的但尚可使用的试剂尽量不当作危险废弃物处

理，应与其他实验室进行有偿或无偿转让。 

第八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弃物产生单位，必须按本实施

细则进行规范操作。对违反本细则随意倾倒、堆放危险废弃物引

起严重后果者，一经查实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细则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

为准。 

第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负责解释。原《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弃物回收处置细则》（暂行）

同时废止。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14 年 11 月 26日 

附件： 

附件一：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附件二：华中科技大学剧毒化学品处置转接单  

附件三：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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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原文有 70 页，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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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华中科技大学剧毒化学品处置转接单 

 

品名 物质形态 物质含量 包装情况 
处置委托方 

（经办人/日期） 

处置接收方 

（经办人/日期） 

监管方 

（经办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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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统计表 

 

院系名称 

（公章） 

 

 

联系人 

及电话 

 

 

填报

日期 
 

废弃物种类 总重量（kg） 
桶装数量

（桶） 

瓶装数量

（瓶） 
备注 

染剧毒废弃物    
在此注明剧毒化学品名

称 

含重金属废弃物    在此注明重金属名称 

一般有机废液     

含卤有机废液     

无机废液     

固体废弃物    在此注明名称 

总计     

空瓶箱数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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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2014 年 11 月 26 日印发 


